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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指学术活动是指培养方案规定的研究生在校

期间应听取和主讲的学术报告及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等必

要的培养环节。学术活动环节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，

是浓厚研究生学术氛围，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手

段。为了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

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学术活动环节要求

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参加学校、学院、实验室和学位点

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，包括文献阅读报告、学术研究报告和

前沿讲座等。

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不少于 10 场由学校或学院

组织的高水平的学术讲座；应至少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

会议 1 次；公开主讲不少于 2 次有关文献阅读、学术研究等

内容的学术报告。

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听取不少于 6 场由学校或学院组

织的高水平的学术报告；公开主讲 1 次以上有关文献阅读或

学术研究等内容的学术报告。

研究生学术活动环节占 2 个学分。

二、学术活动环节的组织与考核

1．学术活动环节考核根据研究生参加此环节的考勤情

况和研究生公开主讲的学术报告质量进行考核。



2．学术活动环节的考勤采取由研究生自主申报和学院、

导师考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研究生参加本院及本学位点组

织的学术报告由学院及学位点进行考勤；研究生参加学校及

其他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，由研究生自主申报，导师负责考

核。

3．研究生进行公开学术报告应由学位点统一组织实施，

并由学位点根据研究生学术报告质量进行考核。不得以课程

学习报告等代替研究生公开学术报告进行考核。

4．学术活动环节的成绩以“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

不及格”五级评分。

三、学术活动环节材料归档要求

1．研究生在完成每一次学术活动后，均需在两周内提

交参与该次学术活动的详细记录（或听后感）等相关材料，

导师负责审核。

2．研究生学术活动环节一般应于毕业资格审查前一个

学期完成。研究生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术活动要求

后，应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填写《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

学术活动环节登记表》报导师组审核。导师组在对研究生毕

业资格进行审查时，对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的整体情况进行

审查，并给予等级评分。评分在“及格”以上者，获得该环

节的学分。

3．《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环节登记表》经

主管研究生工作院领导签字盖章后存入研究生个人业务档

案。


